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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房屋建筑修缮定案鉴定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 朝阳区芍药居北里315号楼(外墙饰面层损坏）


委托单位：北京市东屿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鉴定单位：北京首华建设经营有限公司房屋安全鉴定室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委托单位（委托方）：北京市东屿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7000227370 
法定代表人：  郑波   委托代理人：  王慧芳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北里202号楼  
邮政编码：  /    联系电话：  13311511392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营业部   
账号：      11230101040015032      


鉴定单位（受托方）：北京首华建设经营有限公司房屋安全鉴定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712806830
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备案编号：京鉴字02001
负责人：    胡卫中   
通讯地址：朝阳区锦绣馨园24号楼103室      
邮政编码： 100029    联系电话：   010-56353244      
开户名称：北京首华建设经营有限公司房屋安全鉴定室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宣武门支行  
账号：   0109051110012010908931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北京市房屋建筑使用安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在自愿、平等、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委托方与受托方就房屋建筑修缮定案鉴定的有关事宜，协商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房屋情况
朝阳区芍药居北里315号楼建成于2008年；总建筑面积64817.22平方米。该楼外墙饰面层为白色和暖红色涂料抹灰饰面，该楼立面两端单元高为26层，中间单元低为11层，平面轮廓凹凸变化较多，体型复杂。
第二条　鉴定范围和内容
朝阳区芍药居北里315号楼外墙饰面层工程修缮定案鉴定。
第三条  鉴定标准和方式
本鉴定工作应当执行的标准、规范、规程为：
《房屋建筑修缮工程定案和施工质量验收规程》DB11/509-2017。
第四条  鉴定费用及支付 
   （一）鉴定费用：
[bookmark: _Hlk92562335]鉴定费用依据北京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和房屋建筑安全鉴定行业协会关于《房屋建筑鉴定行业技术服务收费标准》补充通知【2014】007号规定，最终取费标准为：项目预算超过了100万，按照预算总额的3%收取。
    合同总价为最终审价预算总额的3%。
（二）支付时间：
1.，委托方领取《房屋建筑修缮定案鉴定报告》时，委托方向受托方支付首笔鉴定费￥100000.00元（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整）。
2.最终审价预算总额完成后，依据预算总额由委托方向受托方支付剩余差额尾款。  
   第五条  履行方式及期限
[bookmark: _Hlk114238975]受托方应当于本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开展现场检查检测工作，于现场检查检测工作后15个工作日内按照约定完成房屋建筑鉴定工作，并向委托方提交书面修缮鉴定报告叁套。
第六条  异议处理
委托方如对修缮鉴定报告结论有异议，可在收到报告起5个工作日内向受托方提出书面异议，由受托方组织复查并于5个工作日内向委托方予以书面答复。
委托方对受托方的书面答复仍有异议且无法协商解决的，可以在收到鉴定报告后10个工作日内，向北京市房屋管理事务中心提出鉴定程序符合性审查或鉴定结论可靠性审查。
第七条  双方主要义务
（一）委托方义务
，要u                                           1.在签订本合同时向受托方提交所鉴定房屋的权属证明和相关技术资料，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负责。
2.在现场鉴定时提供工作面。
3.在现场应有1名物业管理人员陪同检查鉴定。
4.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鉴定费用。
5.采取措施保障受托方鉴定工作正常进行。
（二）受托方义务
1.严格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和技术标准，在北京市房屋鉴定机构备案证书核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鉴定工作。
2.按照约定完成鉴定任务并提交房屋建筑修缮定案鉴定报告。
3.对鉴定报告内容的权威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和程序的合法性负责。
4.按照委托方要求对在鉴定中掌握的有关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承担保密义务。
5、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出具报告。
第八条  违约责任
（一）一方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合同的，应当承担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受托方已进行现场检查鉴定未出鉴定报告之前若委托方解除合同，受托方应在解除合同后一个月内支付合同金额的50%；受托方已进行现场检查鉴定并已向北京市房屋管理事务中心上传了鉴定报告，若委托方解除合同，委托方应在解除合同后一个月内按合同金额支付鉴定服务费用。
（二）一方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受托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向委托方提交鉴定报告，每迟延一日，应当承担鉴定费用10‰的违约金。
（四）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暂时无法履行的，合同履行期限顺延；致使本合同部分或全部无法履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
第九条  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双方当事人应当协商解决或申请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解决不成的，可按照第  （一）　   种方式解决：
（一）向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
（二）由      　/            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条  其他
（一）本合同一式 六  份，委托方执  二 份，受托方执 四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本合同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三）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有关协议及双方认可的往来电报、传真、会议纪要等，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委托方：                       受托方： 

经办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